根据《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阳光采购管理办法（暂行）》和《国有企业采购操作规范》(T/CFLP0016-2019)的有关规定，龙建科工（黑龙江）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钢护栏物流运输服务项目进行竞价采购，公告内容如下：
1.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龙建科工（黑龙江）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钢护栏物流运输服务项目

1.2项目编号：CG-20251201-17801

1.3采购内容：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出发地
	结束地
	运距（km）
	重量
	预算单价（元/吨）
	预算总价（元）

	1
	钢护栏物流运输服务
	吨
	天津市静海区
	哈尔滨市道里区
	1300
	1240.000
	280.00
	347,200.00

	2
	钢护栏物流运输服务
	吨
	天津市静海区
	绥化市肇东市
	1200
	773.000
	280.00
	216,440.00

	3
	钢护栏物流运输服务
	吨
	天津市静海区
	哈尔滨市道里区
	1300
	1518.000
	280.00
	425,040.00

	4
	钢护栏物流运输服务
	吨
	天津市静海区
	伊春市伊美区
	1650
	279.000
	330.00
	92,070.00

	总计
	
	1,080,750.00

	备注：预算价含税(9%)、含装车运输、协调、道路维护等所有费用。
最终结算量以运输完成后甲、乙双方签证工程量为准。


1.4质量标准：必须按采购方要求提供（相应的）资质证明，其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

1.5交货方式：运输时间为2025年12月10日-2025年12月31日，供应商负责组织运输车辆，按照采购方要求，送至指定地点。

1.6交货地点：天津市静海区至哈尔滨市道里区、天津市静海区至绥化市肇东市，天津市静海区至哈尔滨市道里区、天津市静海区至伊春市伊美区。

1.7运输质量及安全要求：

1.7.1运输车到达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由采购方认可的单位接收质量证明文件，并对物资进行验收和试验，由采购方开具运输票据、安排管理人员组织卸车并配备机械集中存放。保证货物完好无损送达目的地。材料装车、运输过程中的人员、车辆安全由供应商承担。若经检验不合格，成交供应商应在7日内无条件退货及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同时采购人有权更换供应商。

1.7.2采购人在验收中如发现物资的质量不合规定或约定，应在妥善保管物资的同时，自收到物资后30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提出书面异议；由此产生的保管、保养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异议后，应在2日内予以书面答复，否则，即视为默认采购人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

1.7.3产品的包装标准和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没有统一规定包装标准，根据保证货物运输安全的原则进行包装即可，否则承运方有权拒绝承运。承运方承运后视为包装符合要求。

1.8付款方式：采取网银支付，照甲方计量款支付进度比例进行支付。甲方支付乙方工程款同时乙方应提供相应金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2.采购方式：竞价采购

3.采购预算：1,080,750.00元。投标报价不得高于采购预算且投标单价不得高于控制单价，超过此报价将作为废标处理。

鉴于各意向供应商增值税税率不统一的原因。本次招标为保证公平、公正，现统一报价标准，所有意向供应商均需按照价格含税（9%增值税率）进行报价。如有其他税率请自行计算上报价格。竞价结束后，如中标供应商实际开具发票的税率非9%增值税率，此次竞价价格需进行核算并公示。

4.意向供应商资格要求

4.1依法成立，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本项目采购内容的生产厂商；

4.2运输公司资质：道路运输许可证；

4.3意向供应商及其法定代表人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记录，以中国裁判文书网（www.court.gov.cn/wenshu.huml）查询结果为准，如有行贿犯罪记录，不得参加本项目。

4.4意向供应商未被列入企业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查询结果为准，被列入上述名单或名录的意向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

4.5意向供应商在“信用中国”网（http://www.creditchina.gov.cn/）无不良记录和失信记录。

4.6意向供应商及其法定代表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zxgk.court.gov.cn/）无失信记录。

4.7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参加竞价。

5. 意向供应商报名

5.1凡有意参加者，请于2025年12月03日9时00分至2025年12月06日9时00分(北京时间)，在“黑龙江省建投集团智慧采购平台”（www.ruicw.com）本次竞价采购公告中进行报名，逾期不予受理。报名时需将以上4.1-4.7中要求的各项材料合成一个PDF文件并上传。

注：此次报名过程中，需要意向供应商报送盖章电子版资格文件上传。只有通过采购人审查合格的供应商方能参与竞价，未通过审查的或未报送文件的供应商不具备竞价资格。

5.2采购文件费及交易保证金缴纳事宜：

（1）采购文件费：0元。

（2）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以及形式：本次收取投标保证金，小写2,000.00元(电汇）。

（3）投标保证金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2月06日9时00分（北京时间）。

（4）汇款账号：

公司名称：龙建科工（黑龙江）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邱庄支行

银行账号：02071201040063206

注：汇款须备注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汇款用途（交易保证金）（只接受公对公打款）

注意事项：请在缴纳保证金后留存好的汇款凭证，将凭证截图或照片电子版在黑龙江省建投集团智慧采购平台（www.ruicw.com）上传至相应位置。

汇款以后请第一时间跟采购公告中的联系人联系，核实到账情况。

5.4投标保证金退还：未中标的成交供应商投标保证金于成交公示发出后40日内无息退还；中标的成交供应商投标保证金于签订采购合同后40日内无息退回。

6.竞价安排

6.1竞价方式：网上一次报价。

6.2竞价时间：2025年12月06日9时00分至2025年12月06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

6.3竞价要求：意向供应商自行登录黑龙江省建投集团智慧采购平台网站（www.ruicw.com）进行注册、报名；

6.3.1报价提交：意向供应商应在竞价开始至截止时间内在智慧采购平台报价。

6.3.2参与报价的意向供应商即视为完全同意并响应本竞价采购公告及附件的全部内容，成交供应商所供货物必须实质性满足竞价采购公告的全部需求。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采购公告在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智慧采购平台（www.ruicw.com）上发布。

8.确定成交供应商标准

8.1采购人按照满足采购需求“报价最低、时间优先”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报价时间截止后，网上竞价系统按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序，列出成交供应商候选人名单；报价相同时，按报价时间先后顺序排序。如只有一家意向供应商参与报价且其报价没有超过采购预算，采购人即可将其确定为成交供应商。成交结果将在竞价采购公告发布的同一网站进行公示，请意向供应商自行查询。

8.2报价最低的供应商放弃成交的，采购人可依次确定报价次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以此类推。对意向供应商失信行为的惩戒措施按采购人企业管理制度及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智慧采购平台的相关规定执行。

注：报名成功的意向供应商需满足三家及以上方能开标，若到报名截止时间前，报名成功的意向供应商不足三家，按流标处理。

9.声明

进入报价环节且出价的意向供应商即视为完全同意并响应竞价采购公告、竞价采购文件、竞价通知的全部内容，无任何负偏离。成交供应商所提供货物及服务必须实质性满足竞价采购公告、竞价采购文件的全部需求，若不满足上述要求，视为无效竞价，同时将会列入采购人诚信评价体系。对意向供应商失信行为的惩戒措施按采购人企业管理制度及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智慧采购平台的相关规定执行。

10.其他未尽事宜见本公告附件合同条款。

11.中标服务费的收取

11.1本次采购收取中标服务费，中标供应商需在收到采购人通知中标后，在合同签订前将中标服务费电汇至平台账户;

账户名称:黑龙江一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哈尔滨开发区支行

银行账号:4519 0798 9010 000

注: 1.对公账号汇款需备注:招采编号(示例:CG-20250403-03425)。

2.非公对公汇款需备注:企业名称+招标编号。(示例:黑龙江一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CG-20250403-03425)。

11.2收费标准:

	单笔采购中标额
	中标服务费收取标准

	50 万元以下
	按200元/次收取

	50万元(含)至100万元
	按500元/次收取

	100万元(含)至500万元
	按2000元/次收取

	500万元(含)以上
	按本次中标金额的0.1%收取


12.联系方式

采 购 人：龙建科工（黑龙江）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地   址：天津市静海区双塘高档五金制品产业园崔杨路28号

联 系 人：王先生 15246963229

公告存异、监督管理人及联系方式：李先生 172 7716 5516

